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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甄選計畫 

壹、依據 

一、數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實驗計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主辦) 

二、國語文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實驗計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主辦) 

三、自然科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實驗計畫(國立中央大學主辦) 

貳、計畫介紹 

「適性教學」(adaptive instruction)指教學的過程能配合學習者的能力與學習需求，而

作因應與導引式調整。本計畫擬以提升教師「適性教學及相關數位科技教學」專業素養為

主要目標，使教師透過此輔助平臺，適時掌握學生的學習需求，權宜的改變教學策略，能

有效擬定適當的教學方案，利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續追蹤且評估學生學習狀況，增益

個別的學習效果，達成教學目標。「教師適性教學素養與輔助平臺-因材網」(以下簡稱因

材網)能協助教師有利於進行差異化教學，達成「因材施教」。 

針對「因材網」中各研發項目解釋如下： 

一、能力指標 

係指教育部頒訂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之能力指標。 

二、知識節點與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代表概念所形成的學習路徑或順序。以數學領域能力指標 4-n-08 「能

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母分數的比

較、加、減與非帶分數的整數倍的計算」為例，此能力指標包含六個學生應具備的概

念，依序編列 S01~S07，每一個概念為一個「知識節點」，箭頭代表為學習路徑，各

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形成「知識結構」，因此，學生可以從 S01 認識真、假分數及其命

名開始，依照箭頭指示依序向上學習（如圖 1 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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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能力指標結構圖  圖 2 能力指標與子技能結構圖  圖 3 子技能結構圖 

 

三、教學影片 

以知識節點為單位，每個知識節點錄製一支教學影片，可供教師在節點教學時使

用。 

四、診斷測驗 

本計畫中診斷測驗之測驗目的為瞭解學生是否學會教學影片之中所傳遞之教學

內容。學生看完線上教學影片後點選診斷測驗題目進行作答，作答結果可當作教師課

堂教學以及課後補強教學之依據。 

五、教學實驗類型 

本次計畫中適用因材網之教學模式有單元式診斷與補救、縱貫式診斷與補救、翻

轉教室、自主學習等四種類型，進行方式分述如下： 

(一)單元式診斷與補救 

教師單元教學完之後，學生透過系統進行單元診斷測驗，而後根據診斷報告

書內容，針對該單元學習的弱點，觀看影片與練習題，進行個人化的適性補救教

學。 

(二)縱貫式診斷與補救 

進行的方式如同單元式診斷教學，但測驗的範圍除了目前單元的能力指標外，

更向下診斷先備的能力指標，以六年級分數除法能力指標 6-n-04 為例，除了診

斷6-n-04外，診斷系統可以在診斷出學生6-n-04不足之時，一併向下診斷5-n-09、

4-n-08、3-n-11 等 6-n-04 相關之先備知識，學生可由學習困難發生點開始觀看影

片與練習題以進行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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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轉教室 

藉由系統指派任務功能，教師可以指定學生於課前完成概念的學習與練習題，

課間可使用互動式教學元件輔助教學與討論，課後學生可以透過系統複習教學內

容。對照組為團班教學，並控制兩組學生教學時間相同。 

(四)自主學習 

1. 由教師安排學習單元後先進行診斷測驗，瞭解學生對該單元內容的的學習程

度。 

2. 教師指定學習目標，學生以至少４人一組進行分組；實驗組的學生觀看課程影

片、回答影片檢核點問題，製作影片觀看筆記，進行練習題等；對照組的學生

則是使用課本與相關資料進行學習。 

3. 學生們進行組內共學與組間互學，教師解答學生問題與澄清迷思概念、給予回

饋與進行課程總結、課程連結延伸。 

4. 比較透過平台進行自主學習與傳統自主學習的學習成效差異。 

 

圖 4 教學實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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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單元式診斷與補救教學模式 

 

圖 6 縱貫式診斷與補救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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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知識結構學習與翻轉教學模式 

 

圖 8 知識結構學習與自主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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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對象：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國民小學(以

下簡稱國小)、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 

肆、計畫期程：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伍、工作內容 

本計畫目標為國語文學習領域、數學學習領域以及自然科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的推廣

使用。各科目以及領域工作詳述如下： 

一、語文學習領域 

(一)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至少 2 場，每場次約 3

小時。 

(二)設計適性教學教案，並進行教學實驗及教學觀摩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應至少產出 4 份教案(配合實驗單元)，並以實驗設計

或準實驗設計(含實驗組與控制組至少各二班)，至少進行四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及

1 場教學觀摩，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三)進行適性教學推廣與輔導 

每所推廣中心學校需於提案申請時自行尋找 1 所應用種子學校配合，並於計

畫執行期間輔導，每所應用種子學校應至少配合進行 1 個單元教學實驗及相關之

教案 1 份，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四)培育適性教學種子教師 

由教材研發中心學校、種子學校及數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師社群中遴選優

秀教師，培育為種子教師，每所中心學校至少培訓 2 位種子教師，協助擔任推廣

分享因材網教學應用模式與具體成效。 

(五)定期舉辦輔導座談會議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每學期辦理 2 場次輔導座談會，邀請輔導教授出席參

與，深入瞭解本計畫執行期間在推廣適性教學輔助系統應用與操作現況與困難並

給予適當與建議，以達到提升學校計畫運作、教師教學應用便捷、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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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廣教學應用之目的。 

(六)參與計畫會議 

總計畫將每月召開進度報告會議，各中心學校請派代表至少一人出席。 

(七)本計畫預計共甄選 7 間國語文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 

 

辦理推

廣研習

工作坊 

適性教

學實驗 

適性教

學教案 

教學 

觀摩 

種子 

教師 

輔導座

談會議 

參與計

畫會議 

中心學校 2 場 4 場 4 份 1 場 2位 4 場  

種子學校  1 場 1 份     

 

二、數學學習領域 

(一)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至少 2 場，每場次約 3

小時。 

(二)設計適性教學教案，並進行教學實驗及教學觀摩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應至少產出 4 份教案(配合實驗單元)，並以實驗設計

或準實驗設計(含實驗組與控制組至少各二班)，至少進行四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及

1 場教學觀摩，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三)進行適性教學推廣與輔導 

每所推廣中心學校需於提案申請時自行尋找 1 所應用種子學校配合，並於計

畫執行期間輔導，每所應用種子學校應至少配合進行 1 個單元教學實驗及相關之

教案 1 份，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四)培育適性教學種子教師 

由教材研發中心學校、種子學校及數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師社群中遴選優

秀教師，培育為種子教師，每所中心學校至少培訓 2 位種子教師，協助擔任推廣

分享因材網教學應用模式與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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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舉辦輔導座談會議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每學期辦理 2 場次輔導座談會，邀請輔導教授出席參

與，深入瞭解本計畫執行期間在推廣適性教學輔助系統應用與操作現況與困難並

給予適當與建議，以達到提升學校計畫運作、教師教學應用便捷、學生學習成效

與推廣教學應用之目的。 

(六)參與計畫會議 

總計畫將每月召開進度報告會議，各中心學校請派代表至少一人出席。 

(七)協助進行新課綱適性教材編製與修正 

協助進行新課綱二年級至六年級，以及八至九年級的教材分析，建置知識結

構圖，調整知識節點、講述式課程教材、診斷詴題以及動態評量。 

(八)本計畫預計共甄選 7 間數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 

 

辦理推

廣研習

工作坊 

適性教

學實驗 

適性教

學教案 

教學 

觀摩 

種子 

教師 

輔導座

談會議 

適性 

教材 

參與計

畫會議 

中心學校 2 場 4 場 4 份 1 場 2位 4 場   

種子學校  1 場 1 份      

 

三、自然科學學習領域 

(一)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辦理適性教學推廣研習工作坊至少 2 場，每場次約 3

小時。 

(二)設計適性教學教案，並進行教學實驗及教學觀摩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應至少產出 4 份教案(配合實驗單元)，並以實驗設計

或準實驗設計(含實驗組與控制組至少各二班)，至少進行四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及

1 場教學觀摩，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三)進行適性教學推廣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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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推廣中心學校需於提案申請時自行尋找 1 所應用種子學校配合，並於計

畫執行期間輔導，每所應用種子學校應至少配合進行 1 個單元教學實驗及相關之

教案 1 份，探討適性教學之成效。 

(四)培育適性教學種子教師 

由教材研發中心學校、種子學校及數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師社群中遴選優

秀教師，培育為種子教師，每所中心學校至少培訓 2 位種子教師，協助擔任推廣

分享因材網教學應用模式與具體成效。 

(五)定期舉辦輔導座談會議 

每所教材研發中心學校每學期辦理 2 場次輔導座談會，邀請輔導教授出席參

與，深入瞭解本計畫執行期間在推廣適性教學輔助系統應用與操作現況與困難並

給予適當與建議，以達到提升學校計畫運作、教師教學應用便捷、學生學習成效

與推廣教學應用之目的。 

(六)參與計畫會議 

總計畫將每月召開進度報告會議，各中心學校請派代表至少一人出席。 

(七)本計畫預計共甄選 7 間自然科學學習領域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 

 

辦理推

廣研習

工作坊 

適性教

學實驗 

適性教

學教案 

教學 

觀摩 

種子 

教師 

輔導座

談會議 

參與計

畫會議 

中心學校 2 場 4 場 4 份 1 場 2位 4 場  

種子學校  1 場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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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月份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因材網推廣研習工作坊             

適性教學教案、教學實驗

及教學觀摩 
            

培育種子教師             

輔導座談會議             

協助進行新課綱適性教材

編製與修正 
            

參與計畫會議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75 80 90 100 

 

陸、經費補助基準 

一、每校補助金額基本經費為新臺幣 10 萬元，中心學校與其種子學校總共至少 4 個實驗

班級，含實驗組 2 個班級、對照組 2 個班級；若實驗班級數量增加、使用教師人數、

使用學生人數、推廣人數者較多者，則由各領域計畫決定經費是否酌於增加調整，補

助經費額度最高以新臺幣 15 萬為原則。 

二、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請撥 

1.甄選公告後，各校檢附領據與簽署完成之計畫契約書一式二份到各領域計畫請

款。自核定公文之日起，逾期一個月未請款者，視同放棄。 

2.經費金額分 2 期給付如下： 

(1)第一期款：核定補助經費的百分之六十(若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10 萬元，第一

期將核撥 6 萬元)，簽訂合約後即可請向各領域計畫請款。 

(2)第二期款：核定補助經費的百分之四十(若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10 萬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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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將核撥 4 萬元)，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上學期需至少

實驗二個單元，每個單元至少進行實驗組二個班級、對照組二個

班級、推廣工作坊 1 場，其他工作項目進度由各領域計畫規劃。 

(二)結報：於民國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經費核銷，其結餘款及未執行經費應繳回計

畫執行單位，並應於 108 年 12 月 15 日前檢附原始憑證、支出明細表及收支結算

表並公文函報計畫辦理結案事宜。 

(三)7 月底前未達申請計畫表中實驗學生數與單元數，依情節嚴重程度酌於扣減，第

二期補助或中止其實驗計畫與取消中心學校身分。 

(四)受補助之學校，一經核定，不得任意變更。如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最遲應

於計畫核定後二個月內備文向各領域計畫說明，並繳回全部補助款項。 

(五)各校之計畫執行情形，將會回報其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三、補助經費項目：國內出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出席費、諮詢費、

鐘點費、場地使用費、餐費、印刷費、雜支。 

 

柒、獎勵方式 

一、聘請專家學者每年遴選績優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及種子學校，報請教育部給予

校長與參與教師嘉獎一至二次，並頒發績優表現獎狀乙紙。 

二、聘請專家學者每年評選出優良教案數件，報請教育部給予頒發優良教案獎狀乙紙。 

三、參與計畫附加價值：計畫工作涵蓋教學成效驗證，分析學生學習成效，並產生學生學

習狀況報表，供計畫參與學校及老師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做為教學改善之依據。 

四、經與計畫主辦單位簽約後，擇期辦理中心學校頒牌儀式。 

 

捌、申請作業與審查重點 

一、申請方式與期程：資料審查 

1.申請日期：自公告日起至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五)止。 

2.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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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填寫「108 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心學校申請表」並寄送至聯絡信箱：adap.math@gmail.co

m 及線上申請(網址：https://adaptive-instruction.weebly.com/)，始完成申請作業。 

(2)申請資料應完備，不符規定或屆期(以寄送申請時間為準)上述申請，不予受理。 

3.公告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三)於計畫網站上公告 108 適性教學教材研發中   

心學校。 

二、審查重點 

(一)實驗班級數。(20%) 

(二)實驗班級學生數。(20%) 

(三)實驗班級教師數。(20%) 

(四)實驗單元數。(20%) 

(五)工作坊推廣人數。(20%) 

(六)前期計畫表現。(加分) 

(七)教材製作研發。(加分)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相關成果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糾

紛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悉由受補助單位及執行人員自行負責法律責任。 

二、其他未盡事宜，依各領域計畫相關函文或公告辦理。 

三、數學領域計畫申請聯絡人：邱芋婷小姐，04-2218-1033 

國語文領域計畫申請聯絡人：謝旻樺小姐，04-2218-3477  

自然科學領域計畫申請聯絡人：陳守鋒先生，03-4227151#3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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